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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健康保險署「電子轉介平台」使用者手冊  

【系統目的】 

本系統係針對「居家醫療院所」之收治個案有長期照護需求或

「照管中心」之收治個案有居家醫療需求時，提供雙向之轉介

服務，並追踪個案後續轉介結果。 

 

【操作說明】 

一、 連結： 

連結「健保資訊服務網系統(VPN)」。 

首頁網址：（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pe0000/iwpe0000s01.aspx)。 

二、 申請服務項目： 

首次使用「電子轉介平台」此服務項目者，請先依下列說明完相

關前置作業，方能使用此服務項目： 

(一) 醫事機構: 

由機構管理者持「醫事人員卡」或「健保卡」或「自然人憑

證」登入後，執行下列作業： 

(1) 執行「健保服務申請作業」。 

(2) 使用「機構使用者維護作業」，設定機構使用者。 

(3) 使用「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」，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

健保服務。 

(二) 照管中心:  

由業務承辦人持「政府憑證卡(GCA)」登入後，執行下列作

業： 

(1) 設定機構管理者。 

(2) 不需進行「健保服務申請作業」。 

(3) 由機構管理者持「自然人憑證」，使用「機構使用者

維護作業」，設定機構使用者。 

(4)  使用「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」，設定使用者可使用之

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pe0000/iwpe0000s01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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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服務。 

(三) 相關細部作業說明，請參閱首頁之「新手上路」 

【項次四、權限申請】 

 

 

三、 登入： 

完成前述登入前置作業後，使用者以「憑證登入」進入如下畫

面，左邊「服務項目」將顯示該登入人員個人所屬權限之作業

清單。 

( 一)  醫事機構:  

服務項目為「電子轉介平台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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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長照中心: 

服務項目為「電子轉介平台_長照中心」 

 

【功能說明】 

( 一)  本系統初期主要提供參與本署「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院

所」之各類醫事人員及各縣市政府「長期照護管理中心」之

照服員，針對收治個案開立轉介單、查詢或追踪已開立轉介

單之處理情形、處理及回覆對方轉介個案之評估結果。未來

將視業務需要，將功能擴增至各項醫療服務計畫與後端照護

資源間之轉銜與連結功能。 

( 二)  系統功能有下列三項作業:  

1.  開立電子轉介單 

提供院所及長照中心針對有居家醫療或長期照護服務

需求之個案開立轉介單，轉介單開立後需按送出，接受

轉介單位方能維護轉介單「處理情形」。 

轉介單送出前可更正、刪除，送出後即不允許主動轉

介單位再異動資料。 

2.  主動轉介單位轉介查詢 

主動轉介單位可由此畫面，多筆查詢已開單之轉介單處

理情況，並點選單筆以檢示個別轉介單之詳細資料。 

3. 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 

提供接受轉介單位查詢主動轉介單位開立之轉介單，並

進行個案評估結果回覆，「處理情形」送出前可更正，

送出後即不允許再異動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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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業說明】 

( 一)  開立電子轉介單:  
1.  以院所身分點選此項作業，顯示「圖一」畫面，轉介類別預

設為「01- 居家醫療轉介長照服務」，輸入個案 ID，若該個案
確實為此院所居家醫療整合照護(HMIC)個案，則系統自動帶
出該個案生日。 

圖一 

 

 
2.  點選開立轉介單後顯示轉介單登錄畫面如「圖二」，系統會預

設「主動轉介單位資料」、「個案基本資料」、「個案評量資料」；
並再輸入「轉介目的」、「接受轉單位資料」、「個案病情或生
活狀況摘要」。 
按下開立則完成轉介單的開立，並產生「轉介單號」。 

3.  已開立之轉介單在執行送出前均可更正或刪除，如已執行送
出，則系統不允許再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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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

 
4.  以長照中心身分點選此項作業，顯示「圖三」畫面，轉介類

別預設為「02- 長照服務轉介居家醫療」， 
5.  若為此類別個案，請逐一輸入「主動轉介單位資料」、「個案

基本資料」、「個案評量資料」、「轉介目的」、「接受轉單位資
料」、「個案病情或生活狀況摘要」等六大部分資料 
按下開立則完成轉介單的開立，並產生「轉介單號」。 

6.  已開立之轉介單在執行送出前均可更正或刪除，如已執行送
出，則系統不允許再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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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

 
( 二)  主動轉介單位轉介查詢： 

1. 此畫面提供主動轉介單位彈性輸入「個案身分證號」、 「轉

介單號」、「 開立區間」、「 狀態」四個條件，查詢已開立之

轉介單 

2. 點選查詢，結果如下圖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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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可點選明細下的「 放大鏡」圖示，檢示轉介單明細資料:  

4.  如再次轉介鈕亮起，表示接受轉介單位之「處理情形」選擇

『04- 安排再轉他院/ 長照單位』，則此個案可由原主動轉介

單位進行再次轉介。故可點選再次轉介鈕，進入單筆轉介單

畫面，維護擬再次轉介之長照單位等相關資料後， 

按開立再次轉介單鈕 

 

 

5.  則「轉介單號」不變，「轉介次數」加 1。完成開立再次轉

介單後仍要再執行送出，如此下一個接受轉介單位方可進

行轉介單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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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)  接受轉介單位受理查詢 
1.  此畫面提供接受轉介單位彈性輸入「個案身分證號」、 「轉

介單號」、「 開立區間」、「 狀態」四個條件，查詢所接

受之轉介單 

 

2.  可點選明細下的「 放大鏡」圖示，檢示轉介單明細資

料，接續輸入「處理情形」、「處理情形說明」相關資料

後，按送出，則原主動轉介單位則可查詢該轉介單的處

理結果。 

 
3.  送出後的轉介單，即不可再異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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